
「輔導建置特用作物集團產區作業規範」 

規範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三、集團產區營運主體應

具備之資格與條件： 

(一)營運主體資格：實際

參與生產、加工、行

銷等農場、產銷班、

農民團體或農企業

(農場及農企業應檢

附相關合法立案資

料)。 

(二)營運主體條件：營運

主體與特用作物生

產單位契作生產、加

工處理（管理）、行銷

等事實，其經營單一

品項特用作物品項

如咖啡、杭菊、仙草、

薑黃、油茶、山藥及

可可之產業規模，全

年期契作面積需達

10 公頃以上。 

三、集團產區營運主體應

具備之資格與條件： 

(一)營運主體資格：實際

參與生產、加工、行

銷等農場、產銷班、

農民團體或農企業

(農場及農企業應檢

附相關合法立案資

料)。 

(二)營運主體條件：營運

主體與特用作物生

產單位契作生產、加

工處理（管理）、行銷

等事實，其經營單一

品項特用作物品項

如咖啡、杭菊、仙草、

薑黃、油茶、山藥之

產業規模，全年期契

作面積需達 10 公頃

以上。 

初級加工場已將可可膏、

巧可力等列入加工項目，

表可可在國內已具產業

規模，爰納入可可產業。 

四、集團產區(土地)應符

合之條件： 

(一)集團產區之生產土

地均不得有超限利

用情形，且同一筆土

地僅可參與一個集

團產區（不得重複申

報）。 

(二)集團產區至少需有

6 成生產土地取得

「產銷履歷」或「有

機驗證」或「友善審

認」，或另有外銷型

四、集團產區(土地)應符

合之條件： 

(一)集團產區之生產土

地均不得有超限利

用情形，且同一筆土

地僅可參與一個集

團產區（不得重複申

報）。 

(二)集團產區至少需有

5 成生產土地取得

「產銷履歷」或「有

機驗證」或「友善審

認」，或另有外銷型

將集團產區生產土地取

得產銷履歷、有機驗證及

友善審認等相關驗證提

高比例至 6成。 



集團產區，輔導取得

Global GAP、ISO、

HACCP、HALAL、雨林

驗證等國際衛生安

全驗證。 

集團產區，輔導取得

Global GAP、ISO、

HACCP、HALAL、雨林

驗證等國際衛生安

全驗證。 

七、獎勵補助： 

(一)契作獎勵金：依集團

產區契作面積核發

每公頃 5 千元獎勵

金，相關款項由營運

主體統籌運用。執行

共同防治噴藥之農

戶應於當年度或前

一年度接受 4 小時

以上之安全用藥教

育講習課程，或取得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

所、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等政府單位核發

之代噴藥技術人員

訓練證書，始得請領

本補助款。 

(二)擴大規模獎勵金： 

1. 擴大契作面積：

集團土地面積

較前一年度每

增加 5公頃，額

外核發擴大契

作面積獎勵金

1萬元，本項每

一集團獎勵金

上限 20 萬元

（舉例：增加 5

公頃，額外核發

1萬元；增加 10

公頃，額外核發

2萬元…，以此

類 推 至 增 加

七、獎勵補助： 

(一)契作獎勵金：依集團

產區契作面積核發

每公頃 5 千元獎勵

金，可用於統一購藥

費用、共同噴藥（或

代噴藥）勞務費用、

集團安全用藥栽培

管理與組織營運教

育訓練、種子(苗)

費、肥料費及行銷推

廣宣傳費等。執行共

同防治噴藥之農戶

應於當年度或前一

年度接受 4 小時以

上之安全用藥教育

講習課程，或取得農

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等政府單位核發之

代噴藥技術人員訓

練證書，始得請領本

補助款，相關款項由

營運主體統籌運用。 

(三)品質自主檢查補助

金：補助進行集團產

區特用作物安全品

質自主檢查（如檢驗

重金屬或農藥殘留）

費用，每一集團產區

補助合格檢驗報告

20 件，每件最高補

助 2,700 元。 

1. 第 1 項因各集團產

區經營主體模式不

同，契作獎勵金由營

運主體統籌運用，爰

刪除獎勵金用途文

字，並酌修文字。 

2. 第 3 項為避免各藥

檢單位檢驗費用不

同，依補助經費上限

申請補助比例各不

同，爰新增補助比例

並提高補助金額。 

3. 第 4 項國際驗證費

新增「每年」文字。 



100 公頃，額外

核發 20 萬元為

上限）。 

2. 擴大安全驗證

面積：在當年度

集團土地面積

不低於前一年

度土地面積下，

該集團土地面

積之安全驗證

比例（產銷履

歷、有機驗證或

友善審認比例）

達 80％（含）以

上者，每公頃額

外核發擴大安

全驗證面積獎

勵金 1,000 元

（集團產區土

地面積採無條

件捨去取整數，

舉例：集團土地

10.5 公頃，安

全驗證面積達

到或超過 8.4

公頃，以 10 公

頃計，每公頃額

外核發 1,000

元，計核給 1萬

元，以此類推），

本項每一集團

獎勵金上限 20

萬元。 

(三)品質自主檢查補助

金：補助進行集團產

區特用作物安全品

質自主檢查（如檢驗

重金屬或農藥殘留）

(四)國際安全驗證獎勵

補助金：補助營運主

體 通 過 取 得

GlobalGAP、 ISO、

HACCP、HALAL、雨林

驗證等相關驗證及

教育訓練費用，與驗

證無關之機具、設

備、器材採購不在補

助範圍，每廠補助比

例 90％，最高補助

15 萬元，並以一次

為限。 



費用，每一集團產區

補助合格檢驗報告

20 件，每件補助

1/2，每件最高補助

3,000 元。 

(四)國際安全驗證獎勵

補助金：補助營運主

體 通 過 取 得

GlobalGAP、 ISO、

HACCP、HALAL、雨林

驗證等相關驗證及

教育訓練費用，與驗

證無關之機具、設

備、器材採購不在補

助範圍，每廠補助比

例 90％，每年最高

補助 15 萬元，並以

一次為限。 

(五)產銷設施（備）補助

金：本項補助應先符

合集團產區之執行

規定，再由本署視年

度相關計畫進行評

核補助。 

(六)應用研究成果補助

金：鼓勵集團產區應

用國內試驗研究成

果（種苗或技術），經

正式取得授權並應

用於集團產區契作

生產、加工處理（管

理）後，得申請補助

授權費用，每式補助

1/2，最高補助 10 萬

元。 

十二、經費核撥注意事

項： 

(一)經年度查核符合規

十二、經費核撥注意事

項： 

(一)經年度查核符合規

1. 第 1及 2項配合第 7

點契作獎勵金修正，

新增經費核撥所需



定者，獎補助經費採

一次撥付，營運主體

最遲應於12月10日

前向分署提出申請

撥付。 

(二)契作獎勵金及擴大

規模獎勵金，應檢附

下列文件： 

1. 領款收據（含指

定撥款帳戶，且

領款金額包括

各 項 獎 補 助

金）。 

2. 契作獎勵金及

擴大規模獎勵

金土地清冊。 

3. 集團產區營運

主體或執行共

同防治噴藥農

戶當年度或前

一年度接受 4

小時以上之安

全用藥教育講

習課程（從事有

機或友善農業

者請提供參加

有機及友善耕

作農業田間栽

培及肥培管理

等有機農業相

關課程），或實

際(代)噴藥人

員取得農業藥

物毒物試驗所、

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等政府單

位核發之代噴

藥技術人員訓

定者，營運主體最遲

應於 12 月 10 日前

向分署提出申請撥

付，相關檢附資料如

下：營運主體領款申

請書（含指定撥款帳

戶）及領款收據（領

款金額包括各項獎

補助金）。 

(二)契作獎勵金：得檢附

共同採購防治資材

（藥品）收據、代噴

藥農戶之出工單及

個人領款收據，或種

子（苗）費、肥料費、

教育訓練及行銷費

用等收據。 

(五)營運主體自辦用藥

講習與組織營運訓

練等費用以 5 萬元

為限，如超過此限者

需取得分署同意後

始得核撥。 

檢附資料及文字敘

述。 

2. 第 5 項因營運主體

已領有契作獎勵金

由經營主體統籌運

用，為利政府資源有

效利用，爰刪除該該

補助。 

3. 配合第 7 點第 6 項

應用研究成果補助

金，新增該筆補助金

經費核撥注意事項

文字。 



練證書，始得請

領 

4. 產銷履歷、有機

驗證或友善審

認證書影本。 

(三)品質自主檢查補助

金：應檢附進行集團

產區品質安全自主

檢查之合格報告及

費用發票或檢驗單

位收據（正本或與正

本相符之影本）。 

(四)國際衛生安全 1 驗

證補助金：應檢附國

際衛生安全驗證證

書及費用發票或收

據（正本或與正本相

符之影本）。 

(五)應用試驗研究成果

補助金：應檢附國內

農業試驗研究單位

開立之品種權或技

術移轉費用發票或

收據(正本或與正本

相符之影本)。 

 


